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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
「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率審定會」作業要點

與委員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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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率審定會」之設置

(一)第九條第一項規定：中央主管機關應邀集相關各部會、學者專家、團體組成委
員會，審定再生能源發電設備生產電能之躉購費率及其計算公式，必要時得依
行政程序法舉辦聽證會後公告之，每年並視各類別再生能源發電技術進步、成
本變動、目標達成及相關因素，檢討或修正之

二、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率及其計算公式審定原則

(一)第九條第二項規定：費率計算公式由中央主管機關綜合考量各類別再生能源發
電設備之平均裝置成本、運轉年限、運轉維護費、年發電量、漁業補償、電力
開發協助金、維護與除役成本、偏遠地區及相關因素，依再生能源類別分別定
之

(二)第九條第三項規定：再生能源發電設備位於原住民族地區者，應綜合考量加權
躉購費率

壹、「再生能源發展條例」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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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113年3月25日經能字第11358001082號函訂定

一、「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率審定會」之任務

(一)審議各類別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率計算公式。(第2點)

(二)依據前款計算公式決定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率。(第2點)

二、「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率審定會」之組成

(一)本會置召集人一人，由本部部長或派員兼任，委員十七人至二十一人，除召集

人為當然委員外，其餘委員由本部就相關部會代表、學者、專家及團體派（聘）

兼之；委員均為無給職，任期一年。前項委員，任一性別比例不得少於三分之

一。(第3點)

(二)本會委員應遵守利益迴避規定，切結本人及三等親內之親屬並未及不得任職電

業或再生能源相關產業，或擔任顧問職。(第4點)

貳、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率審定會作業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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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率審定會」之議事規則

(一)本會委員會議由召集人擔任主席；召集人因故不能出席時，得指定委員一人代
理之；會議應有二分之一以上委員出席，始得召開。(第5點)

(二)本會委員應親自出席會議。但由部會代表兼任之委員未能親自出席時，得指定
代理人出席，列入出席人數，並得參與會議發言及表決。(第6點)

(三)本會委員會議討論事項，以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決議之；議決事項代表本會審
定結果。(第7點)

(四)本會委員會議得邀請有關人員列席。(第8點)

(五)本會委員會議應作成紀錄。(第9點)

(六)本會委員會議出席、列席及紀錄人員對委員會議之內容，應遵守保密原則；非
經本部同意，不得洩漏或公開。(第10點)

貳、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率審定會作業要點(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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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114年度費率審定會委員組成
類別 姓名 單   位 職稱

部會
代表

召集人兼
委員

連錦漳 經濟部 常務次長

委員 游振偉 經濟部能源署 署長

委員 鄭永銘 國家發展委員會 簡任技正

委員 陳佩利 經濟部產業發展署 副署長

委員 陳麗玉 農業部 科長

委員 賴瑩瑩 環境部 署長

能源
經濟

委員 張四立 臺北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管理研究所 名譽教授

委員 王嘉緯 台灣金融研訓院 首席研究員

財務
會計

委員 柯瓊鳳 東吳大學會計學系 教授

法律
行政

委員 蔡岳勳 雲林科技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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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114年度費率審定會委員組成(續)

類別 姓名 單   位 職稱

能源技
術與環
境資源

委員 江青瓚 健行科技大學電機工程系 副教授

委員 王漢英 工業技術研究院綠能與環境研究所 副總兼所長

委員 許泰文 臺灣海洋大學河海工程學系 教授兼校長

委員 蘇銘千 東華大學環境暨海洋學院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 教授兼國際處處長

委員 楊鏡堂 臺灣大學機械系 教授

委員 陳映竹 臺北科技大學土木工程系 教授

委員 黃柏壽 中央研究院地球科學研究所 特聘研究員

委員 闕雅文 清華大學環境與文化資源學系 教授

團體代
表

委員 林佳穎 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金會 董事兼副財務長

委員 陳鴻文 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 副秘書長

委員 徐斐瑜 中華民國銀行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幹事



附件2 ：
再生能源推動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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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再生能源規劃目標

一、法源依據

(一)根據「再生能源發展條例」第六條第一項規定，中央主管機關得考量國內再生
能源開發潛力、對國內經濟及電力供應穩定之影響，訂定未來二年及中華民國
一百十四年再生能源推廣目標、各類別再生能源所占比率及其發展計畫與方案
並公告之，另規劃一百十四年再生能源發電設備推廣目標總量達二千七百萬瓩
以上。

(二)根據「再生能源發展條例」第六條第三項規定，中央主管機關應視各類別再生
能源之經濟效益、技術發展及相關因素，檢討第一項再生能源類別。

本部依法訂定未來2年再生能源推廣目標及各類別所占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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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整體目標規劃

經濟部依「再生能源發展條例」規定，持續積極擴大推廣再生能源設置。

註:  1.生質能含蔗渣、黑液及沼氣，廢棄物含垃圾及廢輪胎。
2.太陽光電及風力含與台電電網併聯及自用設備之裝置容量
3.本表總計與細項總和或有不符，係小數點以下採四捨五入進位所致。

資料來源：經濟部能源署。

年度
類別

實績值(MW) 目標值(MW)

截至113年7月
(截至2024年7月)

114年
(2025年)

太陽光電 13,517 20,000

風力發電
陸域 915 911

離岸 2,549 5,617

地熱能 7 20

生質能與廢棄物 749 778

水力 2,113 2,122

總計 19,851 29,448

壹、再生能源規劃目標(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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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類再生能源推動策略
(一)太陽光電

擴大新增盤點，推動農業設施屋頂、工業屋頂、學校屋頂、公有房舍，透過劃設專區，
優先推動漁電共生、已整治汙染土地、國有非公用土地、光電球場。定期召開專案推動
會議，跨部會合作推動「行政程序聯合審查」機制，並與6縣市地方政府成立工作小組共
同合作積極推動。

(二)風力發電

1.陸域風電以較具可行性者優先輔導推動。

2.離岸風電採「先示範、次潛力、後區塊」3階段推動策略。

(三)生質能及其他

1.生質能：以躉購制度為推動主軸，輔以示範獎勵推廣沼氣發電。

2.地熱：加速傳統型開發，擴大地熱資源探勘，評估下一階段地熱技術。

3.水力：台電與民間雙管齊下；開發對環境友善水力資源。

4.海洋能：海委會、國科會及經濟部等跨部會合作推動。

壹、再生能源規劃目標(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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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再生能源推廣成效及現況

一、 111至113年1~6月各類再生能源同意備案成效統計

項目

111年 112年 113年1~6月

案件數
(件)

裝置容量
(MW)

案件數
(件)

裝置容量
(MW)

案件數
(件)

裝置容量
(MW)

太陽光電 10,128 4,229.36 9,776 2,182.61 4,142 1,046.91 

陸域風力 3 33.62 7 42.88 3 38.72 

離岸風力 4 1,640.20 - - 1 300.00

生質能 9 29.13 12 2.382 3 0.212

地熱能 5 4.262 2 9.45 3 6.70

小水力 5 5.08 7 3.46 3 0.99

廢棄物 4 49.36 8 25.55 6 18.48

總計 10,158 5,991.00 9,812 2,266.32 4,161 1,412.01 
註 1.同意備案核准年度係以發文日期進行統計。

2.本表總計與細項總和或有不符，係小數點以下採四捨五入進位所致。
資料來源：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認定及查核作業計畫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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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加成獎勵機制推廣成效統計
貳、再生能源推廣成效及現況(續)

項目
111年度 112年度 113年度 (1-6月)

案件數 裝置容量 案件數 裝置容量 案件數 裝置容量
(件) (瓩) (件) (瓩) (件) (瓩)

綠能屋頂 145 20,035.8 48 4,132.3 17 1,128.7

離島加成 236 52,413.5 169 7,961.1 107 9,026.2
區域加成 2,610 489,857.0 2,586 377,194.8 977 162,282.6 

原住民、偏遠區域 518 84,812.4 614 80,272.0 195 16,752.2 

一地
兩用

光電運動場 133 35,494.7 124 31,102.6 58 19,315.2 

農業經營結合綠能設置費率 1,036 1,048,522.6 634 402,278.2 157 162,056.6 

漁業經營結合綠能設置費率 160 1,346,039.8 96 462,586.8 37 257,943.3 

高速公路服務區停車場土地設置 - - - - - -

其他(非加成獎勵案件) 5,947 1,335,645.8 6,135 923,389.4 2,803 481,312.1 

原民利益共
享機制

地熱能 3 2,450.0 1 5,448.0 2 2,498.0 

小水力 1 142.0 - - - -

項目 案件數 裝置容量 案件數 裝置容量 案件數 裝置容量
高效能模組 7,524 1,121,508.2 8,117 1,162,540.6 3,904 529,475.6 

非高效能模組 451 57,790.5 854 205,638.7 546 154,168.8 

太陽光電設備登記總案件數 7,975 1,179,298.7 8,971 1,368,179.3 4,450 683,644.4 
註1：太陽光電除高效能模組以設備登記核准年度進行統計外，其餘加成機制係以同意備案核准年度，適用加成條件之案件進行統計。
註2：有關一地兩用型態之農業或漁業經營結合綠能設置之案件係以設置於農業設施、養殖設施或農漁牧用地之案件進行統計。
資料來源：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認定及查核作業計畫辦公室。

112年度太陽光電實際完工設置容量相較111年度增加16%，各項獎勵機制推動大致與111年度成效相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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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明確政策目標並搭配相關措施，加速我國再生能源發展
(一)明訂114年再生能源累積設置2,700萬瓩以上之目標。

(二)根據2050淨零排放目標，打造零碳能源系統之願景，目標114年太陽光電累計
設置20GW(屋頂型8GW、地面型12GW)，離岸風電累計設置5.6GW。

(三)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率及相關加成獎勵等配套機制，搭配綠電直供、轉供等多
元推動方式，活絡綠能自由市場，有效鼓勵民間積極投入設置開發。

二、再生能源法制環境完善
(一)「再生能源發展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於112年5月29日三讀通過，6月21日

總統正式頒布，增訂「建物設置太陽光電」及「地熱專章」等規範，為我國未
來再生能源多元發展建立友善環境。

(二)針對離岸風電、小水力發電及生質能發電等項目排除場域限制， 以排除場域限
制方式發揮多元效益。

(三)強化公有建築物設置再生能源示範效力，以及擴大廢棄物於再生能源熱利用之
獎勵。

參、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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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
再生能源業界主要意見彙整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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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意見蒐集來源
一、函詢相關公、協會意見

113年4月函詢各相關公、協會對於審定作業相關意見，截至113年6月30日，已
收到51個單位回函。

二、辦理業者座談會
分別於113年6月19日辦理1場次「114年度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率計算公式使用
參數研討」座談會，與業界專家針對審定作業期程規劃、計算公式及其使用參
數與重要相關議題等意見交流，廣泛聽取各界意見，蒐集之業者意見如後續彙
整表格所示。

三、實地查訪
因應政策目標與設置型態多元化，於113年3月至6月辦理實地查訪，本年度共現
訪27家業者，以精進躉購費率分類、級距，以及使用參數之適切性與完整性：
(一)太陽光電：系統公會、大型電業、一地兩用、 光儲案場為主要拜訪對象。
(二)地熱、生質能及水力：1.地熱：以實際設置案件、示範獎勵申請案為主；2.小水力

：以水利署、台水公司等完工、規劃設置案為主；3.生質能/廢棄物：以新增沼氣、
農業廢棄物案場為主。

(三)風力及海洋能：1.風力：以民營小型風電、離岸風電業者為主；2.海洋能：以民營
業者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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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意見處理原則

一、討論原則

各類意見及其參數數值討論，皆應符合躉購費率審定原則及資料參數參採原則
，整體而言，皆應以具公信力且可佐證之資訊進行實質討論。

二、意見分類

(一)政策制度意見

      非屬審定權責之整體政策制度意見，將轉由相關單位瞭解。

(二)審議機制與作業原則等意見

       於審定會中綜合討論。

(三)各類再生能源參數數值、分類級距與獎勵機制訂定等意見

      有關各類別再生能源業者所提關於費率審定時，計算公式各參數水準值、分類
級距訂定，以及獎勵機制等意見，後續將提交至各分組會議討論，並於審定會
議中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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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重要意見彙整
一、太陽光電

類別 意見內容

(一)政策制度
與費率加成

1.除了支架高度及建蔽率外，租金、回饋金、養殖管理、土地整理、高空作業、運維不易等皆為漁
電共生相關衍生成本費用，費率反映不足，建議屋內/戶外型費率分開反映。

2.建議農電共生以溫網室為主要鼓勵對象並調整費率加成。

3.目前學校皆會要求加裝浪板，故浪板加成可不用特別區分。另考量設置成本較高，建議提高學校
光電運動場加成，提升業者投入。

4.升壓站要租用台電網路作為系統保護協調之用，費率無納入反映。另161kV升壓站雖然容量較
高，但費率較低不合理，實務上會受到饋線不足等原因影響，導致3MW就要設置一個升壓站，
建議詢問台電69/161kV升壓站核准容量。

5.現行逐漸往較難施作的土地進行案場開發，在整地及施工上需要花費較多時間；且設置案場取得
電業籌設許可後，也需要花費較多時間進行地方或鄰里溝通，建議將相關時間納入寬限期考量。

6.目前國內儲能系統成本及未來成本變動趨勢尚不明確，以固定躉購費率推動恐造成台電財務負
擔，建議儲能系統維持競標機制推動，待成本資訊充裕後，再研議躉購費率。

(二)類別級距
與計算參數

1.大型案場部分設備雖較便宜，但分散線路及單元升壓站成本可能較小型案場高，建議地面型可以
1MW、10MW區分級距。

2.費率IRR之計算應參考財務三表，建議以統計、會計等方式比較，於釐清計算方式後才能討論資
料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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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重要意見彙整

二、地熱、生質能、小水力、廢棄物
類別 意見內容

(一)政策制度
與費率加成

◼ 生質能：
1.有厭氧消化設備(沼氣發電)：113年度費率為每度7.0192元已有提升，但尚未能反映案場實際設
置、操作成本及發電量，後續可再評估提高躉購費率，至少調升至每度10元以上，建議合理躉
購費率為11.30~27.32元/度。

2.農林植物：建議「農林植物」之費率數值應介於7～8元/度間較可符合本公司設置電廠之財務可
行性。

◼ 小水力：
1.潛力場址多數未有生態調查報告，且小水力發電設備設置指引(草案)中，要求未來開發商應進行
生態調查，故建議參酌生態調查市場行情價格納入躉購費率予以補貼。

2.因2,000瓩以上不及20,000 瓩級距多在河川地區，造成施工困難、複雜的生態調查、土地協調等
問題，不僅程序繁複且成本高，故建議提高費率至4元/度，才能達到投資效益。

3.政府可透過一次性補助或協調周邊土地取得，鼓勵產業整體發展。

(二)類別級距
與計算參數

◼ 生質能「農林植物」：
1. 此類別之發電料源係以國外進口為主，料源成本偏高，包含海關進口關稅等費用，每噸約150

～180美元之間，目前躉購費率3.1187元/度有所不足，建議將上述料源相關成本納入並提高躉
購費率。

2. 農林植物中允許國外的進口料源，這部分建議就其成本單獨列項，而不是與本土料源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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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重要意見彙整

二、地熱、生質能、小水力、廢棄物
類別 意見內容

(二)類別級距
與計算參數

◼ 一般及一般事業廢棄物：
✓躉購費率建議可以近期新建之焚化處理設施作為參考，如臺南市城西垃圾焚化廠更新爐之發電
成本估算，該廠每度電之發電成本約4.59元，若扣除廠內自用電，則每度電之售電成本為5.76

元。

◼ 小水力：建議500瓩以下再細分躉購級距並提高費率，有助於縮短回收年限及鼓勵業者投入。

◼ 農業廢棄物：
1.建議擴大「農業廢棄物」的定義，將禽畜糞之料源應用納入「農業廢棄物」分類中，減少未經
妥適處理之禽糞施肥造成之土壤鹽鹼化及環境衛生問題。 

2.目前「農業廢棄物」分類隸屬於「廢棄物」發電類別項下，後續產生之電能恐有取得綠電憑證
的困難，故考量其料源性質亦屬生物質，建議改將「農業廢棄物」調整至「生質能」類別項
下。

3.配合國內農廢料源實務利用型態及生物質多元應用方式，建議農業廢棄物分類及生質能無厭氧
設備之名稱研議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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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重要意見彙整

三、風力、海洋能
類別 意見內容

(一)政策制度
與費率加成

◼ 陸域小型風電：小風機的占地面積小，於不同環境條件可設置適合的再生能源類別，這將有助
於達到氣候政策目標，期望維持小風機躉購費率。

◼ 離岸風電：
1. 期望浮動式風場示範計畫的時程不要再延後。
2. 建議浮動式離岸風電躉購費率為7.2元/度。
3. 建議浮動式離岸風電躉購費率區間為8.6~8.9元/度。

◼ 海洋能
1. 建議費率提高至每度11至12元以符合投資門檻，促進業者投入海洋能源項目。
2. 海底電纜是期初設置成本最主要部份之一，成本會隨離岸距離遠近與水深而有不同，若政府在
發展初期補助海纜佈設，則會有更多業者願意投入。

3. 申請作業因窗口過多導致行政程序繁雜且冗長，案件開發面臨許多不確定性。

(二)類別級距
與計算參數

◼ 陸域小型風電：
1. 受原物料價格上漲影響，2021至2022年鋼材價格上漲10%，鋁材價格上漲5%，永久磁鐵上漲

27%，塔柱材上漲10%，光是原物料成本上漲就造成風機成本增加達24%。
2. 業者提供設置於七股測試場的小風機報價資訊，期初設置成本約218,333元/瓩。

◼ 陸域大型風電：業者提供一筆位處彰化地區的案場資料，期初設置成本約69,724元/瓩，20年維
護合約費用每年約821元/瓩，近三年平均年售電量約2,359度/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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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重要意見彙整

類別 意見內容

(二)類別級距
與計算參數

◼ 離岸風電：
1. 期望及早增訂浮動式離岸風電躉購費率。
2. 估計浮動式離岸風電的期初設置成本：(1)約209,280元/瓩；(2)約350,000元/瓩。
3. 估計浮動式離岸風電的年運轉維護費：(1)約3,488元/瓩；(2)約5,250~8,750元/瓩。
4. 估計浮動式離岸風電的年售電量約4,100~4,400度/瓩。
5. 估計浮動式離岸風電的平均資金成本率：(1)約8%；(2)約8.48%。

◼ 海洋能
1. 建議發展初期先分容量級距，用小級距的高費率去鼓勵業者做出案例，待有成果後再檢討是否
區分類別。

2. 建議參考小水力發電區分2至3個級距，例如區分成不及500kW、500kW以上不及2MW、2MW

以上。
3. 以30MW規模計算粗估建置成本約80至90億成本，在技術發展初期開發商無法投入那麼多成本。
4. 今年同品項發電機設備成本較2018年上漲52.6%。
5. 國內產業鏈與技術未成熟下，供應商報價較高。
6. 國外針對200kW設備進行測試，容量因數約20至25%。
7. 以波浪能容量因數來說，數值能達20至30%就很不錯。

三、風力、海洋能



附件4 ：
114年度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率審定作業期

程與審定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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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審定作業流程

草案及聽證會議業者意見歸納處理、躉購費率及其計算公式使用參數再確認

分組會議共同意見提請審定會形成決議、聽證會議規劃

確認114年度審定原則、運作方式、費率計算公式第1次審定會

➢第1次：再生能源業界專家與審定委員意見交換
➢第2次：業者意見彙整及處理、再生能源躉購分類及容量級距檢討、期初設置成本參數討論
➢第3次：年運轉維護費、年售電量、平均資金成本率參數、獎勵及配套措施討論

分組會議

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率及其計算公式聽證說明

發函再生能源業者蒐集意見、辦理業者座談會意見蒐集

第3次審定會

第2次審定會

聽證會議

聽證會及草案預告作業及相關行政程序預告

公告公告

壹、審定作業規劃

期初設置成本業者座談會意見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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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審定作業規劃(續)

二、整體時間規劃說明
預計於113年11月中旬完成初步審定結果，12月中旬完成草案預告及聽證會議辦
理，預計12月底前完成公告，俾利設置者之投資規劃作業。

三、會議安排
(一)能源別分組調整

原生質能及其他再生能源分組，議題複雜多元且各有專業區隔，亦涉及環境保
護及生態等多重課題，併同兼顧現行市場交易機制及設置環境等範疇整合，故
調整太陽光電以外之分組，規劃將風力發電分組加入海洋能進行討論。

(二)會議安排
1.規劃3場次審定會議、3個分組(太陽光電分組，地熱、生質能及水力分組，風
力及海洋能分組)共9場次分組會議、3場次聽證會(依分組辦理)。

2.為強化溝通機制及意見交換，延續2場座談會。
(三)對外意見交流規劃

1.延續過往辦理方式，規劃於第1次分組會議、聽證會議，安排業者陳述意見並
進行討論。

2.規劃於第二次分組會議後，以座談會方式，就期初設置成本進行意見交流，
促使業者提前提供實際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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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審定作業規劃(續)

四、審定作業時程規劃

1. 審定會：規劃3場次，第1場起動會議；第2場初步決議；第3場最終決議。
2. 分組會議：規劃3個分組(太陽光電分組，地熱、生質能及水力分組，風力及海洋能分組)，各3場次，並按各專業分組，分別

討論躉購費率使用參數及相關機制。
3. 聽證會議：就第2次審定會初步決議內容進行聽證說明。
4. 座談會：規劃辦理2場，增加溝通機制及初步結果對外說明。

審定作業(含預告及公告作業)

113年

公告
12月底

發布新聞稿

聽證會
12月上旬~12月中旬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先期準備
委員聘任

草案預告作業及相關
行政程序

11月中旬~12月中旬
發布新聞稿

第3次分組會議
10/28、10/31、11/1

發函蒐集意見

3/1~4/30

第2次分組會議
10/3、10/4

第1次分組會議
9/24、9/26、9/27

業者座談會1

6/19

業者座談會2

10/15、10/21

第1次審定會

9/16

第2次審定會

11中旬

第3次審定會

12月下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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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分組會議說明
(一)整體規劃

1.分3個分組：太陽光電分組，地熱、生質能及水力分組，風力及海洋能分組。
2.各分組於9月至11月期間進行3次分組會議，並作成共同意見提報審定會討論。

(二)分組建議名單

壹、審定作業規劃(續)

註：本年度新聘委員以斜體表示。

分組 太陽光電分組 地熱、生質能及水力分組 風力及海洋能分組

召集人 江青瓚 許泰文 王漢英
副召集人 蔡岳勳 黃柏壽、陳映竹 楊鏡堂

分組委員

陳麗玉(農業部) 游振偉(能源署) 鄭永銘(國發會)

柯瓊鳳 賴瑩瑩(環境部) 陳佩利(產發署)

張四立 蘇銘千 王嘉緯
徐斐瑜(銀行公會) 林佳穎(消基會) 陳鴻文(工總)

闕雅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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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審定原則
一、再生能源發展條例相關規定

(一)第四條第一項：主管機關為推廣設置再生能源發電設備，應考量我國氣候環
境、用電需求特性與各類別再生能源之經濟效益、技術發展
及其他因素。

(二)第九條第一項：中央主管機關應邀集相關各部會、學者專家、團體組成委員
會，審定再生能源發電設備生產電能之躉購費率及其計算公
式，必要時得依行政程序法舉辦聽證會後公告之，每年並應
視各類別再生能源發電技術進步、成本變動、目標達成及相
關因素，檢討或修正之。

(三)第九條第二項：前項費率計算公式由中央主管機關綜合考量各類別再生能源發
電設備之平均裝置成本、運轉年限、運轉維護費、年發電
量、漁業補償、電力開發協助金、維護與除役成本、偏遠地
區及相關因素，依再生能源類別分別定之。

(四)第九條第三項：再生能源發電設備位於原住民族地區者，應綜合考量加權躉購
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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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審定原則(續)

二、審定原則
(一)技術成熟者優先：為鼓勵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依再生能源發電技術進步情

形檢討再生能源之躉購類別、級距及躉購費率，並以技術較成熟、具節能減碳
、經濟及產業發展效益者優先推廣。

(二)具公信力之資料及數據：審議各項參數應考量資料來源及參採數據之公信力、
客觀性及適用於我國氣候及資源條件、用電需求等發展環境之特性。

(三)考量再生能源整體發展情形：考量再生能源技術進步、推廣目標達成及電力市
場發展，在兼顧環境保護、國土利用、調合電力市場交易、社會公平性或相關
政策下，就相關費率及參數水準做適當調整。

(四)優先鼓勵最佳資源場址：優先鼓勵開發最佳資源場址外，但為兼顧再生能源區
域均衡發展效益，必要時得制定獎勵機制與訂定差異化費率。

(五)共同決議：其他經分組會議討論議題所做之共同意見，提請審定會予以確認參
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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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審定會議作業流程及時程規劃是否合宜

二、分組會議委員分組及召(副)集人提請確認

三、躉購費率審定原則是否合理

參、討論事項



附件5：
114年度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率計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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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再生能源發展條例」第九條第二、三項規定：

(一)費率計算公式由中央主管機關綜合考量各類別再生能源發電設備之平均裝置成
本、運轉年限、運轉維護費、年發電量、漁業補償、電力開發協助金、維護與
除役成本、偏遠地區及相關因素，依再生能源類別分別定之。

(二)再生能源發電設備位於原住民族地區者，應綜合考量加權躉購費率。

二、113年度審定之計算公式業已考量前述各項因素，同時透過分組會議
邀請業者交換意見，並辦理聽證會和各界充分溝通，據以訂定費率
計算公式。

壹、背景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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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13年度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率計算公式，如下所示：

壹、背景說明

期初設置成本 × 資本還原因子 + 年運轉維護費
躉購費率=

年售電量

資本還原因子=

(1+平均資金成本率)
躉購期間

-1

平均資金成本率 × (1+平均資金成本率)
躉購期間

年運轉維護費= 期初設置成本 ×年運轉維護費占期初設置成本比例



一、公式意義與內涵

(一)躉購合約期間，各年淨收入現值之和等於期初設置成本。

(二)均化之躉購費率，公式中之參數皆為長期平均的概念。

(三)平均資金成本率等於自有資金與外借資金的平均成本率。

二、公式特色

(一)固定費率長期躉購，讓業者可掌握每期之現金流量，降低業者營運風險。

(二)鼓勵經營效率較佳之業者優先進入市場。

(三)投資風險溢酬反映於平均資金成本率。

34

貳、公式意義、內涵與特色



一、業者意見
根據函詢相關公、協會及辦理業者座談會之意見蒐集結果，業者對114年度躉購
費率計算公式已有共同認知基礎。

二、「再生能源發展條例」規定
(一)費率計算公式之參數內涵已可對應條例規範。
(二)電力開發協助金根據「電業法」及其子法規定繳納，113年度費率公告業已敘

明配合作法，114年度維持。
(三)漁業補償、除役成本及偏遠地區等項目，歷年審定會皆已藉由計算公式參數內

涵進行討論與考量。

三、建議處理方式
(一)費率計算公式執行至今已有高度共識，主要重點在於計算參數內涵之合宜。
(二)費率計算公式應儘量維持一致性與延續性，使前後期設置者於相同費率計算基

礎與考量因子下，有一致的費率水準。
(三)若各分組對於費率計算公式有修訂需求，則可納入各分組會議進行小組討論。
(四)有關各項參數計算內涵部分，應納入各分組會議進行討論。
(五)綜上，建議114年度躉購費率計算公式無需變更。

參、114年度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率計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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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114年度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率計算公式，如下所示：

期初設置成本 × 資本還原因子 + 年運轉維護費
躉購費率=

年售電量

資本還原因子=

(1+平均資金成本率)
躉購期間

-1

平均資金成本率 × (1+平均資金成本率)
躉購期間

年運轉維護費= 期初設置成本 ×年運轉維護費占期初設置成本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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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114年度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率計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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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年度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率計算公式研擬是否合宜

肆、討論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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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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